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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电工程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

（国家经贸委 1999 年 2 月 2 日发布 国经贸电力[1999]第

72 号）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水电工程验收管理，保障工程及上下游人民

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》和国家有关法规，

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列入国家建设计划或在国家登记备案

的水电工程。列入地方建设计划或在地方登记备案的水电工程，

参照执行。 

第三条 水电工程在截流、下闸蓄水、机组启动时应进行阶

段性验收，工程整体竣工时应进行竣工验收。能独立发挥效益且

不影响工程运行安全的单项工程验收，不能与工程阶段性验收和

竣工验收同步进行时，可单独进行竣工验收。 

第四条 工程蓄水和竣工验收前，应按原电力部《水电建设

工程安全鉴定规定》（电综[1998]219 号）进行工程安全鉴定。 

第五条 国家经贸委负责水电工程验收的监督与协调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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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验收组织 

第六条 工程截流验收，由项目法人会同有关省级政府主管

部门共同组织工程截流验收委员会进行。 

第七条 工程蓄水验收，由国家经贸委委托国家电力公司或

其它单位会同有关省级政府主管部门共同组织工程蓄水验收委员

会进行。 

第八条 机组启动验收，由项目法人会同电网经营管理单位

共同组织机组启动验收委员会进行。 

第九条 工程竣工验收，应分别按枢纽工程、库区移民两个

专项组织竣工验收。枢纽工程专项竣工验收由国家经贸委委托国

家电力公司或其它单位负责组织。库区移民专项竣工验收由有关

省级政府主管部门负责组织。环保、消防、劳动安全卫生、工程

档案等方面的验收及工程竣工决算审计，按有关部门的规定进行。 

第十条 单项工程竣工验收，由项目法人自行组织进行，必

要时，会同有关部门或单位共同组织单项工程竣工验收委员会进

行。 

第三章 工程蓄水验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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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项目法人应在计划蓄水时间 9 个月前，向国家经

贸委报送蓄水验收申请报告。 

蓄水验收申请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 蓄水验收计划安排； 

（二） 有关省级水库移民管理机构名称； 

（三） 工程蓄水验收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建议人员名单。 

第十二条 国家经贸委负责下达工程蓄水验收任务，指定工

程安全鉴定单位，确定库区移民初步验收的负责单位、工程蓄水

验收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名单，提出验收工作完成时限要求。 

第十三条 工程安全鉴定和库区移民初步验收的负责单位分

别提出工程蓄水安全鉴定报告和库区移民初步验收报告，交项目

法人，由项目法人报送工程蓄水验收委员会。 

第十四条 工程蓄水验收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： 

（一） 听取并研究项目法人的工程建设报告、工程度汛措施

计划报告、工程安全鉴定报告、库区移民初步验收报告及有关单

位、部门的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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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检查工程及库区移民迁建、清库的进度和质量，并作

出评价； 

（三） 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； 

（四） 研究并批准下闸蓄水的组织措施、技术方案以及蓄水

后工程安全度汛措施； 

（五） 确定下闸蓄水时段和次年工程度汛标准； 

（六） 提出工程蓄水验收鉴定书。 

第十五条 工程蓄水验收委员会成员在有关问题上发生意见

分歧时，由主任委员负责协调并裁决，重要问题的裁决意见报国

家经贸委备案。 

第十六条 项目法人应在下闸蓄水前，将工程蓄水验收鉴定

书报国家经贸委备案。 

第四章 工程竣工验收 

第十七条 项目法人在工程竣工验收计划时间 12 个月前，

向国家经贸委报送工程竣工验收计划及枢纽工程专项竣工验收申

请；在工程 竣工验收计划时间 9 个月前，向有关省级政府报送库

区移民专项竣工验收申请，并抄报国家经贸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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